
 

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0-67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相关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将于近期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5,000万元人民币流

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及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金额为 5,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48,006 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44.31%，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截止公告日，公司

无逾期对外担保。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公司前期为控股子公司大冶清波水务有限公司、枝江枝清水务有限公司、荆州市荆清

水务有限公司、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及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的借款提

供担保已部分解除担保，本次解除担保的总金额为 5174 万元人民币（详见本公告第五节“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解除的事项说明”）。 

 

一、 公司将于近期进行的对外担保事项概述：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发出召开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公司该次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应参加表决董

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 7 名董

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武汉分行申请

的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由于子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所需，公司决定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止 2010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合计为 48,006 万元人民币，公司截止公告

日的对外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4.31%，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法定代表人：胡新灵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4月10日 

与本公司关系：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自来水、污水及其配套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维护 

三峡水务的股权结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70%的股份；北京桑德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27.5%的股份；张辉明女士持有其2.5％的股份。该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截止目前公司为其向银行申请的4,5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不包括本次提供

的5,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担保）。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0,910.00 万元，负债总额 18,344.26 万元，净资产 22,565.75 万元，营业收入 11,181.40

万元，净利润 2,064.7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4.84%。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宜昌三峡水

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41,511.59万元，负债总额18,135.87万元，净资产23,375.72

万元，营业收入 6,605.39 万元，净利润 809.9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3.69%。该公司未发

生对外担保事项。 

三、本次拟对外担保协议的相关事项：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公

司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相关意

见。公司本次担保对象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其资产负债率为43.69%，且



 

公司截止目前对外担保总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公司本次对外担保

事项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均为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以内，授权经营管理层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或

逐笔签订）具体贷款及担保协议。 

公司同时将依据《公司章程》及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审批及签署担保合同，将严格依照

协议执行控股子公司相关资金使用情况并严控经营风险及担保风险。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1、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为公司从事城市水务项目投资及运营的控股子公司，其项目

生产及经营情况均良好，为支持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召开第六届二十

二次董事会同意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于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对其持股仅作为股权性投资，参股股东方未参

与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管理，未参与其对外投资决策，仅作为其参股股

东行使参股出资人权利，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时，其他参股股东方未提供

相应担保。公司对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未对公司对其担保提供反担保及对等互保。 

公司对本次提供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

够有效控制，控股子公司本次贷款用途为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不涉及其他对外投资行为，

且该控股子公司从事水务业务，现金流状况均良好，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可控的，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2、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周守华先生、郭新平先生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

水务有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未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中小股东

的利益，表示同意上述议案。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合计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

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后即可实施。 

五、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解除的事项说明： 



 

1、公司前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说明： 

（1） 公司于2005年6月2日召开第四届十九次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

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包头市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的10年期项

目贷款提供担保（详见公司于2005年6月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第四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05-10）。 

截止目前，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包头市分行申请的项目借款余额为

9,180万元人民币。 

（2） 公司于2008年10月11日召开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10,000万元人民币中长期借款提供

担保，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实际借款金额为9,900万元人

民币。 

（3） 公司于2008年10月11日召开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3,000万元人民币中长期借款提供担

保。 

（上述2、3项详见公司于2008年10月1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08-45） 

（4） 公司于2009年5月31日召开第六届四次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枝江枝清水

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不超过3,600万元人民币八年

期项目借款提供担保（详见公司于2009年6月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09-39）。 

（5） 公司于2009年7月31日召开200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大

冶清波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不超过4,000万元人

民币十年期项目借款提供担保。 

（6） 公司于2009年7月31日召开200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荆

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向荆州市商业银行申请的不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五年期项目借款提

供担保。 

（上述5、6项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详见公司于2009年8月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0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09-47） 

2、公司前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已于近期解除担保的情况说明： 

近日，公司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具体如下： 

（1） 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包头市分行申请的12,000万元人民币中长

期项目借款，前期已归还2,820万元人民币（该事项详见公司于2010年1月16日刊载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相关担保事项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0-02））。2010年12月，公司接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通知，该公

司于2010年12月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1,774万元人民币，公司为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中

国工商银行包头市分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7,406万元人民币。 

（2） 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9,900万元人民币中长期借

款已于2010年12月归还本金1,300万元，公司为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湖北省分

行申请9,900万元项目贷款已部分解除担保，公司目前为控股子公司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

司在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的贷款担保余额为8,600万元人民币。 

（3） 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的3,000万元人民币中长期借

款已于2010年12月归还本金500万元，公司为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

申请3,000万元项目贷款已部分解除担保，公司目前为控股子公司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

在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的贷款担保余额为2,500万元人民币。 

（4） 枝江枝清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不超过

3,600万元人民币八年期项目借款提供担保已于2010年5月归还本金400万元，公司为枝江枝

清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3,600万元项目贷款已部分

解除担保，公司目前为控股子公司枝江枝清水务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贷款担保余额为3,200万元人民币。 

（5） 大冶清波水务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的不超过

4,000万元人民币十年期项目借款已于2010年8月归还本金400万元，公司为大冶清波水务有

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4,000万元项目贷款已部分解除担

保，公司目前为控股子公司大冶清波水务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3,600万元人民币。 

（6） 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向荆州市商业银行申请的不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五年期

项目借款提供担保已于2010年8月归还本金800万元，公司为荆州市荆清水务有限公司荆州市

商业银行申请4,500万元项目贷款已部分解除担保，公司目前为控股子公司荆州荆清水务有

限公司在荆州市商业银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3,700万元人民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公司近期对外担保解除金额为 5,174 万元，在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发生以前，公司对

外担保金额合计为 48,180 万元人民币。 

2、截止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48,006万元人民币（含

本次对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4.31%；公司无

逾期担保贷款，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3、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而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外

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